
(機關全稱)約用人員僱用契約書
(機關全稱)【以下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僱用　　     　君【以下稱乙方】為甲

方約用人員，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僱用單位：（機關及單位名稱）

二、僱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止。僱用期間甲方如因計畫結束或經費短絀時，得於 1 個月前通知乙方，提

前依法終止契約。

三、工作內容：（由僱用單位依實際業務需要訂定）

四、僱用報酬：由甲方每月致送報酬，支給　　薪點，折合新台幣　　　　　元

整。

五、甲、乙雙方應遵守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

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乙方承諾（如後附具結書）非屬前項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有不

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四款規定時，甲方得依法終止勞動契約。

六、甲方除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乙方每月工資在『勞工退休金提繳

工資分級表』所定級數，以每月工資 6％，為乙方提繳退休金。乙方亦得在

其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七、受僱人應負之責任：在僱用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

守甲方之規定，如補助經費不足、工作不力或違背有關規定，甲方得依法終

止契約。乙方如因特殊事故，須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準用勞動基準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間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八、乙方加班需報請甲方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加班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內，

按所加班時數於加班後 6 個月內補休完畢為原則，若確實無法補休且在經費

許可下，得發給乙方加班費。

九、甲方依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乙方應視工作狀況排定之，於契約有效期間

內全部休畢，未休畢之日數如非屬歸責於甲方之原因，甲方不發給未休假之

工資。

十、依勞基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乙方正常工作總時數為每 2 週 84 小時，惟配

合甲方公務人員週休 2 日，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所定之放假日中甲方

公務人員未休假日移至週六休假，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不得再主

張休假或領取加班費。

十一、按月計酬約用人員，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

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十二、乙方須依規定辦理勞保及健保，如符合請領工程獎金之規定，得由甲方依

規定發給，年終工作獎金，由甲方參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

事項規定及標準發給，但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俸給法、考績法、退休

法、撫卹法、保險法等法規之規定，因係非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

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亦不適用聘僱用人員離職儲金

及撫慰金之規定。

十三、乙方在職期間病故或意外死亡者，甲方得酌予發給遺屬四個月平均工資撫

卹金。

十四、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

意事項及其他行政中立事項之規定。

十五、本契約未盡事宜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十六、本契約書 1式 5份，雙方各執 1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___________年度考核結果___________(有年度考核成績者填寫)

立約人：

甲       方：(機關全稱)　　　                          

法定代理人：(首長職稱及姓名)                        

　　　                          

乙       方：

身分證字號碼：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臺南市政府之約用人員，茲聲明本人

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若有違

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結  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話：


